
201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

修改後，將 2001 年《商標法》第 41 條第 1 款調整爲第 44 條第

1 款，表述上調整爲“已經註册的商標，違反本法第十條、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規定的，或者是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

取得註册的，由商標局宣告該註册商標無效；其他單位或者個

人可以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宣告該註册商標無效”。除了條文

序號的調整外，修法前後，條文的内容規定基本相同，只是因爲

程序改革而將原來的“撤銷”、“裁定撤銷”的用語改成了“宣告

註册商標無效”。1故，本文對修改前後的相應條文不再加以區

分，將對該款的思考聚焦在“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情

形，並將其定義爲“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2，對該款在適用中應

該注意的問題進行分析，核心觀點爲：商標審查審理實踐在援

引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對註册商標進行無效宣告時，應持審慎

的原則，綜合考量個案情况做出全面的權衡，兼顧商標註册秩

序的維護和個案實質公平的達成。

一、從規範的意涵視角看審慎適用

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

我國商標理論和實務界已有的共識認爲，“以其他不正當

手段取得註册”的規制指向擾亂商標註册秩序、損害公共利益

的行爲。商標禁止註册條款均各有自己的任務分工，不宜簡單

啓用，第 44 條第 1 款適用於弄虚作假、僞造證件獲得註册或者

是擾亂公共秩序、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謀取不正當利益的

情形。3未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而僅侵害特定主體合法權益的，

不屬於“其他不正當手段”的申請註册。4在“蠟筆小新”商標無

效宣告案 5和“海棠灣”商標無效宣告案 6中，法院都認定了商

標申請人擾亂了商標註册管理秩序及公共秩序，損害了公共利

益，構成第 44 條第 1 款“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情形。

有的司法判决則明確提出，《商標法》第 44 條法律規定中所指

的“其他不正當手段”侵害的主體屬於不確定的公衆群體。7此

一共識已得到規範性文件的確認。《商標審查及審理標準》

（2017）規定：“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商標註册的行爲是指確

有充分證據證明係争商標註册人採用欺騙手段以外的擾亂商

標註册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

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其行爲違反

了誠實信用原則，損害了公共利益。對於只是損害特定民事權

益的情形，則應適用商標法第四十五條及商標法的其他相應規

定進行審查判斷”。《商標審查審理指南》（2021）在沿襲上述公

共利益損害情形列舉的基礎上進一步强調“對於只損害特定民

事權益的情形，應適用《商標法》第四十五條及其他相應規

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

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 24 條也明確指出，“以欺騙

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擾亂商標註册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

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屬於商標法第 44 條

第 1 款規定的“其他不正當手段”。由此可見，對於特定民事權

益保護不適用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商標行政主管機關和司法

機關也已經達成了共識。

從體系化的角度來看，特定民事權益的保護之所以不適用

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主要是因爲該條款被定位爲絶對理由條

款後，作爲絶對理由宣告無效既不限定提起宣告無效的主體，

也不限定提起宣告無效的争議期間 8，如將其適用於特定民事

權益的保護會使得特定民事權益主體之間的衝突解决繞過五

年争議期間的限制，架空《商標法》第 45 條關於商標争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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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破壞已經形成的市場秩序。但是，實踐中似乎常有突

破區分絶對理由與相對理由適用不同條款的做法，將不正當手

段註册條款適用於侵害私益的情形。9有人批判這種做法，認

爲這是將違背客觀事實和法律規定不能成立的私益主張直接

上昇爲公共利益，造成了第 44 條第 1 款的濫用，應當予以

糾正。10

二、從歷史的視角看審慎適用

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

多年來，我國的商標註册申請量居高不下，這一方面有市

場主體商標意識增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商標惡意

搶註和囤積的現象。爲了遏制商標惡意搶註現象，不正當手段

註册條款的適用範圍越來越寬，首先從最初争議中的程序條款

轉化爲實體條款 11。其次，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從商標争議階

段才適用的條款轉化爲貫穿適用於異議和争議階段的條款。12

例如，在“清樣”案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指出，第四十一條第

一款 13的立法精神應當貫穿於商標申請審查、核准及撤銷程序

的始終，在商標申請審查、核准及相應訴訟程序中，可以參照適

用。14最後，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從相對理由條款轉化爲絶對

理由條款 15。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6 年“誠聯及圖形”案中，確

認了“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 16中‘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

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情形並列，涉及的是撤銷商標註册的絶

對事由”。17“誠聯及圖形”案之後，法院轉變了過去將第四十四

條第一款作爲相對理由適用的觀點。

在上述轉變中，從相對理由條款到絶對理由條款的適用轉

變對該條款的適用範圍擴張的意義最大。如前所述，作爲絶對

理由宣告無效既不限定提起宣告無效的主體，也不限定提起宣

告無效的争議期間。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在《關於當前經濟

形勢下知識産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9〕

23 號）中指出，應“正確區分撤銷註册商標的公權事由和私權

事由，防止不適當地擴張撤銷註册商標的範圍，避免撤銷註册

商標的隨意性”。也正是基於此，我們必須謹慎，因爲一個本來

定位爲相對理由的條款被作爲絶對理由適用，是否應該追問其

中的背景？如前所述，這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根源在於遏制商

標惡意搶註，那麽不屬於商標惡意搶註的情形就不應該放入該

條款的規制範疇中。即便是大規模註册商標，但不構成大規模

搶註商標的，也不應由該條款規制。18另一方面，我們在以絶對

理由適用該條款時應該考慮這個條款從相對理由轉變爲絶對

理由適用的歷史節點，對於那些註册時間較早的商標不應該適

用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進行無效宣告。

從歷史發展來看，“其他不正當手段”的規定來源於 1993

年《商標法》第 27 條第 1 款，即“已經註册的商標，違反本法第

八條規定的，或者是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

的，由商標局撤銷該註册商標；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可以請求商

標評審委員會裁定撤銷該註册商標”。1993 年《商標法實施細

則》第 25 條第（5）項對該款做了解釋，即下列行爲屬於《商標

法》第 27 條第 1 款所指的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取

得註册的行爲：（1）虚構、隱瞞事實真相或者僞造申請書件及有

關文件進行註册的；（2）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以複製、模仿、翻譯

等方式，將他人已爲公衆熟知的商標進行註册的；（3）未經授

權，代理人以其名義將被代理人的商標進行註册的；（4）侵犯他

人合法的在先權利進行註册的；（5）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

册的。由此解釋可見，“其他不正當手段”的兜底條款規定主要

是爲了解决相對理由下的商標搶註問題的。19

2001 年《商標法》修改之後，1993 年《商標法實施細則》第

25 條中規定的若干情形直接上昇到《商標法》的規定中，比如

關於第二種情况轉化爲第 13 條馳名商標保護的規定；第三種

情况轉化爲第 15 條禁止代理人代表人搶註的規定；第四種情

况轉化爲第 31 條在先權利的規定。

究竟如何理解“其他不正當手段”，2005 年《商標審理標

準》認爲，其係基於不正當競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惡意進

行註册的行爲。此種情形是指在《商標法》第 13 條、第 15 條、

第 31 條等條款規定的情形之外，確有充分證據證明係争商標

註册人明知或者應知爲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標而申請註册，其行

爲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損害了公平

競争的市場秩序，係争商標應當不予核准註册或者予以撤銷。

並進一步規定了下列要件：（1）商標註册人有惡意；（2）係争商

標爲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標；（3）保護範圍：對在先使用商標的保

護範圍原則上限於與該商標所使用商品/服務相同或者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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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上。按照這種解釋，第 44 條第 1 款規範的就是不正

當手段搶註他人在先使用的未註册商標的行爲，應該是相對事

由條款，這也在相關争議的處理中有過體現，如“Haupt 商標

案”。該案中，輝鋭公司於 1996 年 11 月 18 日向商標局提出

“Haupt”商標註册申請，並於 1997 年 11 月 14 日獲准註册。

金豐公司以“Haupt”商標由其設計、使用在先爲由，向商評委請

求撤銷該商標。本案的焦點問題在於，“Haupt”商標是申請人

在先使用的商標，但不符合《商標法》第 13 條的未註册馳名商

標和第 31 條具有一定影響商標的條件。商評委認爲，申請人

如能證明，被申請人申請註册争議商標“Haupt”違反了誠實信

用原則，符合《商標法》第 41 條第 1 款 20的適用條件，則應當予

以制止。21

然而，2017 年 1 月公佈的《商標審查及審理標準》對“以其

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適用發生了很大變化，明確將其定

位於保護公共利益和商標註册秩序的條款。同年，最高人民法

院《規定》在第 24 條也做了幾乎同樣的表述。那麽，我們可以

得出，在規範文件中明確將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定位爲絶對理

由條款是在 2017 年，這也意味着，針對在 2017 年以前核准註

册的商標適用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宣告無效時是否應該持更

爲審慎的態度？2019 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商標授權確權

行政案件審理指南》第 17.4 條規定，訴争商標申請註册的時間

較早，且在案證據能够證明訴争商標申請人對該商標具有真實

使用意圖並實際投入商業使用的，可以根據具體情况，認定訴

争商標不構成“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册”的情形。據此，申

請註册時間較早、具有真實使用意圖並投入商業使用等因素應

當是適用第 44 條第 1 款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滿足這些情况的

條件下,不適用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宣告註册商標無效爲宜。

三、從利益平衡的視角看審慎適用

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充分發揮知識産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

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

題的意見》指出：“更新觀念，切實增强服務社會主義文化大發

展大繁榮和經濟自主協調發展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强

化利益平衡觀念，把利益平衡作爲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重要基

點，統籌兼顧智力創造者、商業利用者和社會公衆的利益，協調

好激勵創造、促進産業發展和保障基本文化權益之間的關係，

使利益各方共同受益、均衡發展”。當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的

適用涉及到無效宣告申請人的利益時，由於此種情形下無效宣

告申請人和商標註册人之間往往存在直接或者間接的競争關

係，此時尤其需要强調利益平衡的考量，要將公共利益、商標註

册人利益以及無效宣告申請人的利益進行綜合考量，審慎考察

争議商標的註册是否擾亂了註册秩序和損害了公共利益？考

察争議商標的註册時間，商標註册人是否進行了商標的真實使

用和誠信經營？考察商標被宣告無效後對商標註册人經營的

影響？針對無效宣告申請人，要考察其與商標註册人之間的關

係，其本身是否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認可商標註册的行爲以及其

對商標註册是否採取放任的態度或者存在權利懈怠的情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伴隨着制止惡意搶註的呼聲高

漲以及打擊惡意搶註措施的强化，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的適用

逐漸擴張，在相當多的案件中出現了“株連”的情形，即一旦商

標註册人有申請註册多件與他人註册商標、企業名稱、字號、作

品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情况，則很可能會使得其使用多年

的註册商標受牽連而被一併宣告無效。這種行政干預不僅擾

亂了正常的市場競争秩序，也威脅商標註册秩序的穩定，破壞

商標註册的公信力，使得商標註册人多年經營積累的商譽付之

東流，傷害市場主體的經營積極性。這種作法屬於明顯的矯枉

過正，没有歷史地分析問題，更没有現實地解决問題；既不尊重

市場邏輯，也没有因循法理。

從制度層面上看，我國實行的是商標註册取得制，先申請

原則本身就會導致對先使用的衝擊，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内先註

册商標並獲得授權確權是制度的應有之義，法律也應該允許。

正如法院裁判所述，“在對法律所規定的特定情形予以認定時，

不能以動摇商標基本註册制度爲代價，否則所産生的社會收益

將遠小於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更應當予以嚴格認定”。22另外，

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避免將法律問題泛道德化處

理，將商標確權授權争議放在法律的框架内、規範的適用範圍

内處理，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進行行爲評價。法律問題

交給法律處理，道德問題交給道德處理。商標法適用中的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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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傾向，容易導致在諸如撤銷不當註册商標或侵權認定中不

適當地開展道德評判，以純粹的道德判斷代替法律判斷。23因

此，即便註册行爲本身存在道德上的瑕疵或者負面評價，只要

不觸發商標法律制度中的禁止性或者否定性法律效果的規範，

就應該允許行爲的實施或者維持權利的有效性。對於擾亂商

標註册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

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等行爲的認定，應當回歸商標法的規定，

在法律規範意義下進行法律解釋。24

總之，商標法中的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在定位爲絶對理由

條款、實體性條款、貫穿階段適用條款後，其適用的法律後果極

其嚴重，一旦適用對商標註册人會造成毁滅性打擊，因此應該

審慎適用。在涉及到特定主體的民事權益的保護時，應儘量避

免適用，尤其是註册商標註册時間較早、註册人又已經投入了

實際使用且已經積累了一定商譽的情况。這一方面是防止特

定民事權益主體規避五年争議期間的限制，宣告已經實際註册

並使用多年的商標無效，架空商標法關於五年争議期間的規

定，維護商標註册的既有秩序及商標註册的公信力和商標註册

人對商標授權的信賴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對已經形成的市場秩

序的尊重，對市場自由競争的維護。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的適

用要回歸法律的規範視角内，不能通過泛道德化的評價適用該

條款，在具體適用中要對商標註册秩序、公共利益、商標註册人

的利益、無效宣告申請人等相關主體的利益進行綜合細緻的衡

量，歷史地分析商標註册的背景，現實地考察商標宣告無效的

法律效應和市場後果，在堅持不正當手段註册條款用於打擊惡

意搶註、維護商標註册秩序的同時，考慮個案適用的實質公平

要求，避免過度適用和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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